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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社兒少字第11431908672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部分條文。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說明內容如附件。

三、本次修正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5點規定，預告日數

為60日，惟本辦法修正條文主要參採衛福部已發布修正之「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第八條、第九條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8條修正，已有法源依據，為爭取行政作業時效，爰縮短本修正草案預告日為

14日。對本修正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西南區。

(三)聯絡人：黃馨平聘用社工員。

(四)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分機6972。

(五)電子信箱：hacynsia@gov.taipei。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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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9.9 兒少科製 

「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以下稱本辦法)係依據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八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

十二日臺北市政府府法三字第零九四一三九六三五零零號令訂定發布全文一十

四條，並自發布日施行，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一年六月十九日臺北市政府府

法三字第一零一三一七零二九零零號令修正發布第一條條文。因應一百十四年

八月二十九日衛生福利部公告修正「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

勵辦法」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條，並為周延評鑑制度，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

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依現行法制體例，首次提及機關名稱以該機關全銜示之，爰修正現行條

文第一項規定。另依現行法制體例，法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頓號，

再接續規定內容，爰於現行條文第一項各款次後加具頓號，並參採「衛

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第四條第一項有關評鑑

小組成員規定，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於現行條文各款款次後加具頓號，其修正理由同本辦法第三條修正說明

第二點。（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 參採「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第八條修正條

文，修正評鑑週期以每四年辦理一次為原則，並明定機構新設立者、停

業或停辦者之受評期間規定，爰修正本條文第一項。另於第二項各款款

次後加具頓號，其修正理由同本辦法第三條修正說明第二點。（修正條

文第七條） 

四、 參採「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第九條修正條

文第三項，增訂機構於評鑑結果公告至下一次評鑑結果公告前之期間，

得撤銷或廢止其評鑑結果之情形，爰修正本條文第二項。另參照「衛生

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第九條修正條文第四項，

增訂機構評鑑結果撤銷或廢止時，依限繳回獎牌或獎勵金等相關事宜，

爰新增本條文第三項。（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 茲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零八條，已明定評鑑為丙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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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9.9 兒少科製 

丁等者，其主管機關之處理方式，現行條文第一項前段業明訂主管機關

命限期改善之程序，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依上開法規第一０八條規定，

修正屆期未改善者及情節嚴重者之處理方式，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

條文第九條) 

六、 為完善評鑑複查機制，參採衛生福利部所訂111年度兒童及少年安置及

教養機構聯合評鑑實施計畫，修正原機構評鑑複查僅針對成績驗算之規

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所定「成績」等語，現行條文第二項後段所

定成績登記或核算有誤之規定併同刪除。另現行條文第一項所定機構申

請複查時限修正為十四日，以符實需。又機構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後，應

送評鑑小組複查，爰現行條文第二項明定應送評鑑小組複查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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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9.09 兒少科製 

 

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機構之評鑑，由臺

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

稱社會局）邀集相關機

關、團體代表及學者、專

家組成評鑑小組為之。評

鑑小組召集人由社會局代

表擔任，其餘成員由下列

人員組成： 

一、社會局及其他相關機

關代表。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

代表。 

三、相關專家、學者。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成員

不得少於全體小組成員之

二分之一。 

評鑑小組於必要時得分組

評鑑。 

第三條  機構之評鑑，由本府

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

局）邀集有關機關、團體

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評

鑑小組為之。評鑑小組召

集人由社會局代表擔任，

其餘成員由下列人員組

成： 

一 社會局及其他相關機

關代表。 

二 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

領域學者及團體代

表。 

三 具有兒童及少年福利

實務經驗之專家代

表。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成員

不得少於全體小組成員之

二分之一。 

評鑑小組於必要時得分組

評鑑。 

一、參考本府法制體例，首次

提及機關名稱以該機關全

銜示之，爰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項規定。 

二、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

法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加

具頓號，再接續規定內

容，爰於現行條文第一項

各款款次後加具頓號。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所定成員組成之規

定，查現行實務與衛生福

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評鑑及獎勵辦法（以下簡

稱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及第三款所定成員組成之

規定相同，爰參採衛福部

評鑑及獎勵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

定，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二款及第三款，以符實

務，另第一項本文併同酌

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機構評鑑程序如下： 

一、書面考評：受評鑑機 

構依據當年度評鑑項目

表填報實際情形，並自

我考評後，檢具有關資

料送評鑑小組辦理評

鑑。 

   二、實地考評：評鑑小組

依據評鑑項目，前往受

評鑑機構訪視、查閱有

關資料、訪談相關人

員，辦理評鑑。 

第五條  機構評鑑程序如下： 

一 書面考評：受評鑑機 

構依據當年度評鑑項

目表填報實際情形，

並自我考評後，檢具

有關資料送評鑑小組

辦理評鑑。 

二 實地考評：評鑑小組

依據評鑑項目，前往

受評鑑機構訪視、查

閱有關資料、訪談相

關人員，辦理評鑑。 

現行條文修正理由同本辦法第

三條修正說明第二點。 

第七條  各機構除下列情形

外，每四年接受一次評鑑

為原則： 

一、新設立者，自營運之

日起滿一年後之一年

內，得接受評鑑。 

二、停業或停辦者，自復

第七條  各機構原則上每三年

至少應接受一次評鑑。 

評鑑結果分為以下等第： 

一 優等：九十分以上

者。 

二 甲等：八十分以上未 

     達九十分者。 

一、查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法

業於一一四年八月二十九

日修正發布，衛福部評鑑

及獎勵辦法修正第八條，

修正理由第一點載明，查

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及長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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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9.09 兒少科製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業之日起滿一年後之

一年內，應接受評

鑑。 

評鑑結果分為以下等第：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 

    者。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未 

    達九十分者。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未 

    達八十分者。 

四、丙等：六十分以上未 

達七十分者。 

五、丁等：未達六十分 

    者。 

前項評鑑結果，應通知各

受評鑑機構。 

三 乙等：七十分以上未 

    達八十分者。 

四 丙等：六十分以上未 

    達七十分者。 

五 丁等：未達六十分 

    者。 

前項評鑑結果，應通知各

受評鑑機構。 

機構，均為每四年辦理一

次評鑑，為使社會福利機

構評鑑區間一致，爰修正

評鑑週期以每四年辦理一

次為原則，並明定機構新

設立者、停業或停辦者之

受評期間規定。現行條文

參採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

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修

正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修正理由

同本辦法第三條修正說明

第二點。 

第八條  經評鑑為優等或甲等

之機構，社會局得依其等

第發給獎牌（狀）或獎勵

金，並公告之。 

接受評鑑之機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社會局得撤銷

或廢止其評鑑結果，並令

其重新接受評鑑： 

一、 以詐欺、脅迫、行

賄、隱瞞、提供不實

資料或其他不法方式

影響評鑑結果。 

二、 當次評鑑結果公告至

下一次評鑑結果公告

前之期間，有違法或

重大缺失，經查證屬

實，或經社會局依本

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

項處罰。 

依第一項規定經社會局核

發獎牌(狀)或獎勵金之機

構，其評鑑結果依前項規

定撤銷或廢止者，社會局

應以書面通知其自撤銷或

廢止之日起三十日內，繳

回獎牌(狀)或獎勵金；屆

期未繳回者，社會局應公

告註銷獎牌(狀)，其獎勵

金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八條  經評鑑為優等或甲等

之機構，社會局得依其等

第發給獎牌（狀）或獎勵

金，並公告之。 

以詐欺、隱瞞、提供不實

資料或其他不法手段而獲

評鑑為優等或甲等者，社

會局得撤銷其評鑑等第，

限期繳回所領取之獎勵，

並公告之。 

查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法業於

一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正發

布，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法增

訂第九條第三項，修正理由第

三點載明，參照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輔導查核評鑑及獎勵辦法

第十條之一規定及兒童及少年

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實施

計畫取消績優機構要件，增訂

機構於評鑑結果公告至下一次

評鑑結果公告前之期間，得撤

銷或廢止其評鑑結果之情形。

另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法增訂

第九條第四項，修正理由第四

點載明，增訂機構評鑑結果撤

銷或廢止時，依限繳回獎牌或

獎勵金等相關事宜。現行條文

參採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法第

九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修

正現行條文第二項及增訂修正

條文第三項。 

第九條  經評鑑為丙等或丁等

之機構，應依評鑑結果明

第九條  經評鑑為丙等或丁等

之機構，應依評鑑結果明

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以下簡稱兒少權法）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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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9.09 兒少科製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列需改善項目，依限提出

改善計畫，送請社會局核

定後據以辦理，社會局必

要時得遴聘適當之專家學

者至機構輔導；逾期仍未

改善完成者，依本法第一

百零八條規定處罰鍰；情

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並

公布其名稱。 

   前項機構於需改善項目改

善完成，報經社會局核定

後，得申請為次年評鑑對

象，社會局得於其確已改

善前，停止其委辦業務、

補助或獎助。 

列之需改善項目，依限提

出改善計畫，送請社會局

核定後據以辦理，社會局

必要時得遴聘適當之專家

學者至機構輔導；逾期仍

未改善完成者，機構應自

行負擔以後之輔導費用，

社會局並得公布其名稱。 

   前項機構於需改善項目改

善完成，報經社會局核定

後，得申請為次年評鑑對

象，社會局得於其確已改

善前，停止其委辦業務、

補助或獎助。 

一０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修正公

布第一０八條，明訂依兒少權

法第八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

評鑑為丙等或丁等者，經設立

許可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

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並公布其名稱。現行條文

第一項前段業明訂主管機關命

限期改善之程序，現行條文第

一項後段依兒少權法第一０八

條規定，修正屆期未改善者及

情節嚴重者之處理方式，並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機構得於接獲評鑑結

果通知之次日起十四日內

（以郵戳為憑），以書面向

社會局申請複查，逾期不

予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社會局於收到前項申請

後，應送評鑑小組複查，

並將複查結果通知機構。 

第十條  受評鑑機構得於接獲

評鑑結果通知之次日起十

日內（以郵戳為憑），以書

面向社會局申請複查成

績，逾期不予受理，並以

一次為限。 

   社會局於收到前項申請

後，應於十日內將複查結

果通知機構。如經複查發

現成績登記或核算有誤

時，社會局應重新計算總

成績，並視需要配合修正

評鑑結果之等第。 

一、為完善評鑑複查機制，參

採衛生福利部所訂111年

度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

機構聯合評鑑實施計畫，

修正原機構評鑑複查僅針

對成績驗算之規定，爰刪

除現行條文第一項所定

「成績」等語，現行條文

第二項後段所定成績登記

或核算有誤之規定併同刪

除。另現行條文第一項所

定機構申請複查時限修正

為十四日，以符實需。 

二、機構依第一項規定申請

後，應送評鑑小組複查，

爰現行條文第二項明定應

送評鑑小組複查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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